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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转移支付作用  
切实提高公共服务能力

陈先森

2007年以来，安徽省各级财政部

门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着眼于

推进实现跨越式发展、构建和谐安

徽，确立了以人为本的公共财政理念。
按照逐步缩小地区间财力差距，努力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总体目

标，2007年安徽省财政在规范省对下

专项转移支付的同时，加大了对市县

特别是困难地区的支持力度。2006年

除专项转移支付外，省对下一般性转

移支付比 2005年增加 3.5亿元，2007

年比 2006年增加20亿元，加上实施

12项民生工程省安排补助市县的资

金，中央财政对安徽省的一般性转移

支付增量全部用于了市县，促进了地

区间经济的均衡发展。

统筹兼顾 全面推进省对下

转移支付

安徽省财政在每年增加财力有

限、调控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为把中

央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增量全部用于

市县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为充分体现

省委、省政府对市县的关心和支持，

更好地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省财

政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分配坚持了

以下原则：

（一）统筹兼顾省与市、县两级的

财政分配关系。近年来，随着中央对

中西部地区转移支付数额的大幅度

增加，安徽省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占地

方财政支出的比重逐年上升，一部分

县达到 60% 左右，有的县更高。因

此，转移支付资金在安徽省经济社会

事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必

须科学合理安排，统筹兼顾省与市

县利益。既要注重发挥省级宏观调

控作用，又要注重增强基层的保障

能力，调动市县政府主动理财的积极

性。2007年，省财政在一般性转移

支付分配方法上，建立了与财政部基

本接轨的以标准财政收支为基础的

转移支付制度，使安徽省一般性转移

支付朝着规范化、科学化方向又迈进

了一步。新制度的实施减轻了各地跑

省、跑厅的负担，引导大家把精力、

时间集中在研究工作上，避免了省级

大包大揽的做法，增强了市县政府的

支出管理责任。在一般性转移支付的

覆盖范围上，在确保资金分配公平、

公正和规范的基础上，使更多的市、

县能够享受到一般性转移支付。
（二）统筹兼顾 57个直管县与15

个县改区及4个非省直管县的关系。
新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制度既着力规

范省与市县的财政分配关系，又注意

统筹兼顾省直管县与县改区及非省

直管县的关系。在继续加大对省直管

县的支持力度的同时，保护和调动县

改区和非省直管县的积极性。考虑到

实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以来，有的县

改区财政确实比较困难，2007年省

财政将15个县改区和 4个非省直管

县与57个省直管县平等对待，一视

同仁，统一标准计算一般性转移支付

资金，省市共同努力，确保财力分配

向困难地区倾斜。
（三）统筹兼顾财政运行中的突

出矛盾。对增值税转型改革试点和接

收省属企业分离办社会等政策性减

收增支因素给予适当补助。一是对 5

个实行增值税转型改革试点的市财

力减收给予适当补助。2007年安徽

省在合肥、芜湖、马鞍山、蚌埠、淮

南5市实行增值税转型改革试点。按

照“增量抵扣”政策，初步测算，5个

市财政减少收入 5.6亿元，相应减少

财力 1.4亿元。根据中央财政一般性

转移支付计算办法，结合安徽实际，

对 5个市本级因此而减少的财力按

比例予以适当补助；对5个市所属各

县因此而减少的财力作为减项纳入

标准财政收入计算。二是对接收省

属企业分离办社会人员的市适当增

加专项补助。考虑到有关市因接收省

属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带来的财政

支出压力较大，2007 年从一般性转

移支付资金中两次安排专项资金，对

接收省属企业分离办社会人员的市

适当补助。

切实管好用好转移支付资金

2007年省对市县一般性转移支

付资金下达后，各地反响热烈。一般

性转移支付资金在均衡地区间财力

差距、提高基层财政公共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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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财政支出压力、加快财政支出

进度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效明

显。但仍有部分市县存在资金拨付进

度慢、配套资金不落实、资金使用不

当等问题，应进一步管好用好一般性

转移支付资金。
（一）落实配套资金。2007 年安

徽省实施 12项民生工程、建立非义

务教育阶段家庭困难学生资助体系

等项目，虽然省财政承担了绝大部分

资金，但为强化市县政府支出责任，

加强资金管理，也要求市县配套少量

资金。为解决地方配套压力大的问

题，2007年省财政在测算分配一般

性转移支付时，将实施民生工程配套

资金、规范津补贴资金、计划生育配

套经费、廉租房建设补助等需要市县

配套的资金全额计入专项标准支出，

使困难地区通过享受一般性转移支

付和自身努力，逐步提高公共服务能

力。但从民生工程督查反馈的情况

看，有的市县配套资金仍不落实。这

就需要地方各级财政提高认识，虽然

市县配套资金较少，但正是这些少量

配套资金的落实，避免了省级大包大

揽，强化了市县政府的责任，加强了

项目资金的管理，从而实现民生工程

的整体推进。因此，一般性转移支付

资金首先要用于落实民生工程配套

资金，并统筹安排好规范津补贴、灾

后重建等支出，切实将惠民惠农政

策不折不扣地执行到位。
（二）加强资金管理。一般性转移

支付主要是弥补财政困难地区的财

力缺口，均衡地区间财力差距，实现

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能力的均等化。

虽然没有明确、固定的用途，但一般

性转移支付体现了上级政府的政策意

图，必须严格按照政策意图和使用要

求，管好用好纳税人的钱。一般性转

移支付要优先安排民生工程配套，重

点保障科技、教育、“三农”、计划生

育、社保及环保等方面的支出。省财

政将加强对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有

关县的联络员要加强对联络县的督

促检查，防止截留、挪用资金，不按

规定用途违规使用资金，尤其要坚决

杜绝将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用于建

楼堂馆所、高标准修建办公楼、开发

区建设贴息奖励等。上述现象一经

发现，将相应扣减其下年度一般性转

移支付资金。此外，各地要将一般性

转移支付资金列入政府预算，主动接

受同级人大监督，促进一般性转移支

付资金管理的法制化。
（三）加快资金拨付进度。2007

年省财政增加的 20亿元一般性转移

支付资金已分别于 8月和 11月初全

部下达各地，在时间上比往年大为提

前，并从 2007年起，列入省对市、县

体制补助基数，为加快支出进度创造

条件，更好地发挥资金的使用效益。
但从目前的情况看，一般性转移支付

资金使用拨付偏慢，直接影响支出

进度。个别地方省财政往年下达的调

资转移支付资金仍未支付，2007年

下达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也迟迟

没有安排。对新增的一般性转移支付

资金，财政部门要及时按照政策要求

和使用方向，结合本地实际，分轻重

缓急尽快安排相应支出项目，切实加

快拨付进度，防止年底突击安排，严

禁形成新的结转。
（四）强化跟踪问效。一般性转移

支付资金是人大、审计监督的重点，

各级财政部门都要高度重视资金的

使用管理。安徽省财政将组织对一

般性转移支付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

工作，了解资金使用效果，督查 12项

民生工程等配套资金落实情况，并

将督查情况作为以后分配一般性转

移支付资金的一项依据。市县财政部

门要科学安排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

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区

域间财力差异。同时，对一般性转移

支付资金安排的项目加强跟踪问效，

不能一拨了之。特别是用于民生工程

配套的资金，属于工程类的，必须对

项目资金使用的各个环节进行监督

检查，切实避免截留、挪用资金现象

的发生。发给个人的，必须兑现到当

事人手中，发给农民的，要通过“一卡

通”发放。

进一步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制度

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加快形成

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安徽省财政厅将进行“转移支付制

度”专项课题研究，促进转移支付制

度更加统一、规范、透明。
（一）围绕主体功能区建设，进

一步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制度。十七

大报告明确提出“围绕推进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

善公共财政体系”。目前，安徽省财

政厅已正式成立了“主体功能区划分

对财政的影响”专项课题研究组，深

入研究主体功能区的划分对财政政

策包括转移支付制度的深远影响，根

据主体功能区的设计进一步调整一

般性转移支付的分配因素。
（二）明确政策导向，以标准财政

供养人员作为计算一般性转移支付

的依据。安徽省现行的一般性转移支

付办法，是以 2005年各地上报的信

息库人员为基础计算的。今后，为进

一步明确政策导向，鼓励各地节编减

人，省对下一般性转移支付要以客观

因素计算各市县的标准财政供养人

员，改进标准财政供养人员计算模

型，科学、合理地确定各市县标准财

政供养人员，并以此作为一般性转移

支付的计算依据。

（三）着眼于规范管理，推进转

移支付制度的公开、透明。2007年省

对下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成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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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范围扩大，下达时间提前。因

此，各市县要统一认识，将财政资金

及时安排、及时拨付，提高资金的使

用效益，并结合 2008年的“规范管理

年”活动，推进建立统一规范透明的

转移支付制度。从 2008年开始，安

徽省财政将比照中央财政的做法，每

年下发一般性转移支付办法，大力推

进一般性转移支付制度的公开、透

明，使各地进一步了解一般性转移支

付办法，明确一般性转移支付政策取

向，从而更好地发挥一般性转移支付

的作用。
（作者为安徽省财政厅厅长）

责任编辑  周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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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力匹配事权  建设和谐广西

李杰云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

衡，已导致地区间财政保障能力的巨

大差异，进而导致各地政府在提供

诸如教育、卫生、社会保障、道路、

城市公用设施等基本公共服务的能

力上存在严重的不平衡，不同区域间

的居民享受着不均等的基本公共服

务。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围绕推进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公共财政体

系，以及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增强

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力等要求，

为财政部门加快建立起统一规范透

明的转移支付制度，合理划分事权，

实现财力与事权匹配指明了方向。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不同

地区间的居民在享受政府提供的基

本公共服务上能够获得大体均等的

福利效用。尽管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

水平会存在较大的差异，但不论居民

身居何处，其个人所感受到的政府公

共服务的效用不致存在太大的差别。
各地政府是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主

体，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前提

是各地政府拥有提供均等基本公共

服务的财力保障，即要实现财力与事

权的匹配。目前，由于区域间经济发

展水平的严重不平衡性以及财政体制

的不完善，政府间（包括纵向和横向）

财力与事权不匹配的问题比较突出。
如，一些经济落后的地区自身财力较

少，而承担的事权并未因此减少，导

致一些事权无法正常履行；上级财

政对下级财政的转移支付存在缺陷，

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政府之间的

事权划分不清，越是基层在事权划分

上越是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等。

因此，要努力实现政府间财力与

事权的相互匹配，以实现不同区域间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首先，要合理

确定不同级次政府的事权，明确划分

各自承担的公共服务职责，这是实现

财力与事权匹配的重要前提；其次，

要进一步完善收入划分制度，根据区

域间发展的不平衡程度来确定上下

级收入分享程度，以增强中央和省级

财政在调节全国及省辖区内财力不

平衡的能力；最后，要通过建立合理

高效的转移支付制度来实现财力与

事权的匹配，确保不同经济发展水平

的地区实现基本均等化公共服务。
近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按

照财政支出重心下移和增加基层财

政保障能力的要求，不断改进和完善

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
1.调整和完善自治区对下财政体

制

分税制财政体制实施以来，在

实现财政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市

县间财力差异不平衡的矛盾不断凸

现，而自治区本级财政由于体制的先

天性缺陷，收入不能随着全区财政

收入的增长而同步增加，对于市县间

财力不平衡问题的调节力不从心。为

此，自治区人民政府自2005年起进

一步改革和完善了自治区对下财政体

制。在中央确定对广西分税制财政体

制框架内，打破按企业隶属关系划

分收入的做法，实行比较规范的分

税制，以进一步规范和完善自治区、

市、县（市）三级政府的财政分配关

系，充分调动各级政府理财的积极

性，在逐步增强自治区本级的宏观调

控能力的同时，一方面取消享受一般

性转移支付补助县（市）的原体制上，

进一步增加财政困难县（市）的可用

财力，同时规定各地级市不得再对

所辖的县（市）重新确定税收分享比

例，不得向享受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

的县（市）集中财力；另一方面不断

加大自治区对财政困难市、县（市）的

转移支付力度，并整合专项资金大力

支持县域经济的发展，努力做大财政

“蛋糕”，切实缓解县乡财政困难。
2.健全自治区对下的转移支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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